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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人，万元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户口所在地 户籍类型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就业失业登记

证编号

高校毕业生毕业

证书号码

申请人配偶

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
申请人在项目

里所担任职务
1、法人 □ 2、合伙人 □

申请贷款项目 贷款次数 第 次贷款

申请贷款额度 申请贷款

期限

担保方式和

反担保方式

项目经营地点

或地区
注册地 聘用人数

申请人类型 1、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 2、就业困难人员□ 3、高校毕业生 □
4、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5、网络商户 □ 6、刑满释放人员 □
7、返乡创业农民工 □ 8、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
9、建档立卡贫困户 □ 10、 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

盖 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如有隐瞒或虚假，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同时授权担保机构和经办金融机构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本人相关资料。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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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担保机构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经办银行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请表一式三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担保机构、贷款银行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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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人，万元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营业执照编号

工商登记证号 税务登记证号

企业类型 经营项目（范围）

法定代表人 企业法人代码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企业详细地址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上年度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预计当年税收总额 职工总人数

当年新吸纳登记失业
人员情况

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

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
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缴纳社会保险人数

企业法人代表
承 诺

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提交的所有材料是真实的，复印件与原
件一致；自愿承担因申请材料虚假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 位 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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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担保机构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经办银行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请表一式三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担保机构、贷款银行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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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再次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人，万元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户口所在地 户籍类型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请人配偶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

申请人在项目
里所担任职务 1、法人 □ 2、合伙人 □

申请贷款项目 贷款次数 第 次贷款

申请贷款额度

申请贷款

期限

担保方式和反

担保方式

项目经营地点或

地区

注册地 聘用人数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如有隐瞒或虚假，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同时授权担保机构和经办金融机构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本人相关资料。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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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创业担保贷款经

办银行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担保机构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请表一式三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担保机构、贷款银行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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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再次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人，万元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营业执照编号

工商登记证号 税务登记证号

企业类型 经营项目（范围）

法定代表人 企业法人代码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企业详细地址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上年度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预计当年税收总额 职工总人数

企业法人
代表承诺

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提交的所有材料是真实的，复印
件与原件一致；自愿承担因申请材料虚假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 位 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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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审
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担保机构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请表一式三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担保机构、贷款银行各 1 份。



达州市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人员花名册

填报单位（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别

签订劳动

合同期限
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联系电话 备注



反担保承诺书

市（县、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公司）：

我名 ，现就职于 ，自愿为 在

银行申请的创业担保贷款 元（小写： 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如借款人到期未能还款，则反担保人承诺如下：

一、担保人有权在其反担保人 的工资中扣收；或委托

财政部门在其反担保人所在单位的财政拨款中、反担保人应得工资报酬中

扣收，反担保人所在单位予以协助。同时，授权达州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中心和经办银行查询本人收入、信用等相关资料。

二、及时提供借款人个人相关信息（包括联系方式、创业处所、创业

收入来源、不动产、银行账户等）。

三、积极筹集资金，履行担保义务，代为偿还包括贷款本金、贷款利

息、逾期罚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评估

费、拍卖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

特此承诺

反担保人：

反担保人（夫或妻）：

反担保人所在单位法人代表：

所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8:

委托担保合同

借款人（委托方）姓名： ，性别： ，年龄： ，

身份证号码：

住址： （以下简称甲方）

担保方：达州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经甲乙双方协调一致，就乙方为甲方提供贷款担保事宜达成以下协

议，乙方如为甲方提供了担保，则本合同生效，双方必须共同遵守。

第一条、甲方请求乙方为其贷款担保内容：

（一）担保贷款种类：

（二）担保贷款金额：

（三） 担保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条、乙方要求甲方提供反担保，其反担保由 单位人提

供 等有形资产方式。

第三条、贷款利率与贴息，创业担保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甲方如违约，则按甲方、反担保人和乙方共同签订的《反担

保合同》有关条款执行。

第五条、本合同甲乙双方签章（或签字捺印）后即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申请人（借款人）： 担保方（公章）：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签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 9:

自然人反担保合同

合同编号：

申请人（借款人）：姓名： 性别： 年龄：

住 址：

身份证号码：

反担保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 址：

身份证号码：

担保人：达州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法定代表人：

申请人 向贷款人 银行申请贷款 万元。反

担保人 自愿为担保人（达州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为申请人提

供的贷款担保作反担保。经申请人、担保人、反担保人平等自愿协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特签订本合同，供各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担保人接受申请人的请求，与贷款人签

订担保合同，担保贷款本金 万元人民币、贷款利息、逾期罚息、违

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

费、律师代理费等），担保期为 日（或天）（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二条 在担保合同有效期内，申请人及反担保人共同遵守：

1、在担保人认可的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接受担保人对其担保项目

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2、按借款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该担保项下资金，并诚信履行借款合同项

下的义务。

第三条 当申请人未按借款合同规定履行偿还本息义务时，反担保人

即应向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诚信履行担保代为偿还借款本息。

第四条 反担保人的保证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贷款利息、逾期罚

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评估费、拍卖费、

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

第五条 当借款合同到期，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或

未足额偿还借款本息时，反担保人用 方式按本合同第

四条约定履行。

第六条 本合同可根据任何一方要求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

证，如申请人不按期偿还债务，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凭贷款银行扣划基

金凭证)后，本合同即作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担保人有权向

管辖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权在其反担保人的工资中扣收，反担保人

所在单位应予以协助，反担保人不得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若反担保人工资

不足以扣收，担保人有权依法从反担保人其他合法财产（包括不动产、金

融机构存款、有价债券等）中扣款。

第七条 担保人的担保金额随申请人还款额等额递减。

第八条 申请人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必须向担保人提供与贷款人签订

的借款合同。

第九条 担保人提供担保后，贷款人与申请人若需修改借款合同的内

容，须经担保人同意。

第十条 申请人、担保人、反担保人三方在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担保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申请人、担保人、



反担保人各执一份。

第十二条 本合同自三方签字之日起即生效，直至申请人履行完主合

同（借款合同）义务或反担保人承担本合同项下约定担保义务后自动失效。

（以下无正文）

申 请 人（签字捺印）：

担 保 人（盖章）：

法定代表（签字）：

反担保人（签字捺印）：

年 月 日


